展览申报承诺书

为规范、高效、安全推进本次展览，提高展览学术水平和办展质量，维护美术馆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形象，我方就本次展览申报，做出承诺如下：
一、自觉遵守贵州美术馆展览管理相关规定和制度，认真阅读并自觉遵守与馆方达成的《贵州美术馆展览合作协议书》。
二、严把意识形态和展品质量关。坚决杜绝有意识形态问题，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以及色情、暴力、低俗等作品进入美术馆。保证本次展览的作品与贵州美术馆专业审核通过作品的一致性，如果需要临时更换部分作品的，严格按照美术馆的相关规定，在展览开始前15天提交作品更换申请，并自愿承担因更换作品而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三、保证严格按照要求，在美术馆规定的时间内（开展前3天），把本次展览的作品安全运送到贵州美术馆。如果不在美术馆规定的运输时间内，出现提前或滞后运输到美术馆的作品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申办方自行承担。
四、展厅需要进行特殊布置及装修的，必须征得美术馆同意，布展中不得擅自堵塞消防疏散通道，遮挡安全标识。对展厅有较大改动要求的，我方事前将装修方案报馆方同意后，在布展前向美术馆交付2至10万元装修保证金，并保证必须在撤展完成后2天之内恢复原样，美术馆检查合格后5日内退还装修保证金。
五、在布撤展过程中，自觉维护展墙、展柜、地板、灯具等设施。如因我方原因造成损坏的，我方按价赔偿。展览需要特征设备及专业技术的（如升降机，专业调灯等）将严格按照美术馆相关规定执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严格遵守美术馆展览审查要求，保证本次展览所涉及的主题、前言、展签、宣传、研讨会、讲座等出现的文字语言内容，必须符合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要求，传播正能量，杜绝涉及色情、暴力、低俗等具有负面影响的内容。
七、保证展览结束后，在3天之内完成作品的退件和撤离开美术馆的工作。如果超出该期限，自愿移至第三方场库进行后续退件，产生的费用自行负责。展览结束后，按贵州美术馆要求提交展览档案。
八、该承诺书将作为我方与《贵州美术馆展览合作协议书》的一部分，我方严格遵守。
作为申办方，感谢美术馆对本次展览活动的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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